
臺中市議會第四屆第 1次臨時會提案 
 

編  號     字第       號 類  別  審查會別     委員會 

提案人 

陳清龍 

連署人 

朱元宏 

 吳呈賢 

 古秀英 

案  由 
建請研議后綜中學體育班學生宿舍，以提升學生課後學習

環境及體育訓練成效。 

理  由 

一、后綜中學體育班學生來自各縣市，學生體育成績表現 

亮眼，但因學校無宿舍可住，只得在外租屋，不僅增加學 

生家長經濟負擔，亦影響學生課後學業成績及體育訓練品 

質。 

二、后綜中學體育班學生約 100 餘人，自行在外租屋居住 

每月花費數千元，但每個房間需擠 6-8 人，居住品質不佳， 

除影響學生課後之學習，因各項體育訓練均需團體一起進 

行，亦嚴重影響訓練成效。 

三、為提升學生課後之課業學習環境，提高體育訓練成效， 

建請研議興建體育班學生宿舍。 

 

辦  法 

如案由。 

 

 

備註：(1)議員提案依本會議事規則規定應有三人以上之連署。 

       (2)請提案人及連署人簽名後提出。 

 


